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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房地产行业宏观环境 

2017 年是“十三五”规划承前启后的一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断加码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行业正经历着从数量时代到品质时代的转移，“十九大”对房子的明确定位使针对满足首套刚需、

支持改善的多层次市场需求成为风向标，2017 年房地产政策核心从“去库存”正式转变成“稳房

价”，通过金融、供求及土地等层面联动，构建住房市场长效循环机制，同时综合运用金融、土地、

财税、投资等手段推进房地产市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的战略方向。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所在城市的行业发展状况 

（1）广州板块 

全年房地产土地成交建筑面积 2,878.81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05.37%；商品房成交建筑面积

1,232.4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8.36%；其中，住宅供应面积 963.0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86%，

成交面积 1,097.1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1.24%，成交均价 16,956 元/平方米，同比上升 1.49%。

（数据来源：克而瑞） 

公司广州区域的房地产项目分别位于天河区、越秀区、黄埔区，产品业态包括住宅、公寓、

写字楼及商业物业等，业态结构和布局相对合理。2017 年度广州住宅销售面积 1,097.11 万平方

米，公司在广州地区实现销售面积 23.97 万平方米，约占市场 2.18%的份额。 

（2）湖南板块 

长沙市 2017 年房地产土地成交建筑面积 1,945.92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55.52%；商品房成交

建筑面积 1,950.0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6.83%；其中，住宅供应面积 1,014.72 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 29.20%，成交面积 1,702.0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1.42%，成交均价 7,902 元/平方米，同比

上升 21.14%。（数据来源：克而瑞） 

公司在湖南区域着力打造环境优美的成熟精装楼盘社区及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城市综合体

项目也取得了有效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在长沙区域的住宅销售面积为 3.19 万平方米，占长沙住宅

销售面积总额 1,528.85 万平方米的 0.29%。  

（3）海南板块 

海口市 2017 年房地产土地成交建筑面积 214.1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7.54%；商品房成交建

筑面积648.0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供应面积393.1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08%；成交面积597.36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32.06%；成交均价 13,687 元/平方米，同比上升 50.4%。（数据来源：克而瑞） 

公司在海口市的五源河项目处于五源河森林公园和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之间，城市及自然景

观资源丰富，将打造成岛内外高端人群居住及商务度假旅居地。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属于前期



规划阶段，尚未销售。 

三亚市 2017 年房地产土地成交建筑面积 121.91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0.58%；商品房成交建

筑面积 368.83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93.69%；其中，住宅成交面积 367.99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94.12%，成交均价 25,858 元/平方米，同比上升 34.67%。（数据来源：克而瑞） 

（4）安徽板块 

合肥市 2017 年房地产土地成交建筑面积 1,666.6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44%；商品房成交

建筑面积 669.6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3.23%；其中，住宅供应面积 843.3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5.68%；成交面积 497.6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5.99%；成交均价 12,214 元/平方米，同比上升

14.64%。（数据来源：克而瑞） 

公司在安徽打造的全新城市综合体——中侨中心，位于政务区核心位置-潜山路与休宁路交

口，紧邻合肥市政府，是市政府所在行政内核唯一商业综合体，包括铂金街区、旗舰商业、奢华

五星酒店及 3 栋超甲级写字楼。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3,643,677,677.51 12,555,169,037.16 8.67 10,348,475,536.47 

营业收入 4,239,854,137.34 4,101,031,344.85 3.39 3,329,131,391.7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司 非国

有法

人 

黎少明 3,277,800 3,277,800 0.3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黄文丰 1,040,000 3,240,000 0.3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000 0.3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徐叔欢 2,541,660 2,541,66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吴涌 2,415,863 2,415,863 0.2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州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2016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 珠

实 01 
135574 2016/6/22 2021/6/22 720,000,000.00 5.80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2016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16 珠

实 02 
135826 2016/9/5 2021/9/5 780,000,000.00 5.19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 6 月 22 日支付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自 2016 年 6 月 22 日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 41,760,000.00 元。 

2017 年 9 月 5 日支付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自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2017 年 9

月 4 日期间的利息 40,482,000.00 元。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监管部门和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中

诚信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

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中诚信将密切关注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状况，如发现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或本次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2 0.10   

利息保障倍数 2.37 1.4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3,985.41 万元，同比增长 3.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5,978.32 万元，同比增长 7.9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1）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该

准则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同时要求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开始采用该修订后的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对本报告期财务报表未

产生重大影响。 

（2）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

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 

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开始采用该修订后的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对本报告期合并利润表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525,904,752.00 元，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 元，母公司利润表列示持续经营

净利润 71,028,812.41 元，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 元；对可对比期间合并利润表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 349,857,027.38 元，终止 经营净利 润 0.00 元， 母公司利润表 列示持续 经营净利 润

69,206,419.10 元，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2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

例（%） 

广州珠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物业”）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 80 

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珠江”）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投资”）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广州珠江实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管理”）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广东嘉德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丰”）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海南锦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锦绣”）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 51 

广州市广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隆房地产”）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广州市创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基房地产”）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7.33 57.33 

安徽中侨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侨置业”）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0.71 50.71 

海南美豪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美豪利”）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0.32 91.0486 

广东金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投资”）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开平恒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平恒祥”）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0.00 77.50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

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金海投资 增资扩股 

开平恒祥 增资扩股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创基房地产 处置股权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